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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1789

证券简称：宁波建工 公告编号：

2019-032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5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宁波市鄞州区宁穿路538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03,952,19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1.385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与网络投票方式进行记名投票表决，对需审议议案进行逐项投票表

决，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董事长徐文

卫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6人，董事孟文华、潘信强、陈贤华、艾永祥、梅晓鹏因工作

原因未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3人，监事潘新跃、张翔因工作原因未出席；

3、 公司董事会秘书李长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陈宝康、陈静出席了

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3,754,390 99.9510 197,800 0.049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3,754,390 99.9510 197,800 0.0490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2018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3,754,390 99.9510 197,800 0.0490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3,754,390 99.9510 197,800 0.0490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2018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3,754,390 99.9510 197,800 0.0490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银行贷款及授信担保总额相关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3,754,390 99.9510 197,800 0.0490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444,390 97.0220 197,800 2.9780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3,754,390 99.9510 197,800 0.0490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聘请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度财务及内

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3,754,390 99.9510 197,800 0.0490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2018年度利润分配的议

案

867,800 81.4376 197,800 18.5624 0 0.0000

6

关于公司2019年度银行贷款

及授信担保总额相关事项的

议案

867,800 81.4376 197,800 18.5624 0 0.0000

7

关于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情况及2019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867,800 81.4376 197,800 18.5624 0 0.0000

9

关于聘请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

2019年度财务及内控审计机

构的议案

867,800 81.4376 197,800 18.5624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7关联股东浙江广天日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自然人徐文卫先生、翁海勇先生、

陈建国先生、卢祥康先生、陈宝康先生等回避了表决。

2、议案8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甬信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小放、巨瑞瑞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贵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5月18日

股票代码：

002454

公司简称：松芝股份 公告号：

2019-030

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一、会议通知情况

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27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关

于召开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5月17日14:30-15:3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闵行区莘庄工业区颛兴路2059号五楼会议室

3、表决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纪安康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8人，代表股份280,191,20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4.575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280,012,30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4.5467%。 通过网络投

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178,9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285％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国浩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并对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开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四、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关于〈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0,012,3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62％；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7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3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41,4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2101％；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弃权178,9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7899％。

该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获

得股东大会通过。

（二）《关于〈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0,012,3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62％；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7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3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41,4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2101％；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弃权178,9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7899％。

该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获

得股东大会通过。

（三）《关于〈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0,012,3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62％；反对178,9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3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41,4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2101％；反对178,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3.789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获

得股东大会通过。

（四）《关于〈2018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0,012,3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62％；反对178,9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3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41,4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2101％；反对178,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3.789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获

得股东大会通过。

（五）《关于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0,012,3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62％；反对178,9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3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41,4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2101％；反对178,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3.789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议案为特殊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因此获

得股东大会通过。

（六）《关于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0,012,3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62％；反对178,9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3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41,4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2101％；反对178,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3.789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获

得股东大会通过。

（七）《关于2019年度公司及子公司与商业银行间签署授信合同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

办理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0,012,3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62％；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7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3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41,4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2101％；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弃权178,9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7899％。

该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获

得股东大会通过。

（八）《关于2019年度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0,012,3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62％；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7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3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41,4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2101％；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弃权178,9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7899％。

该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获

得股东大会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事务所傅越律师和张旭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

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方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六、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17日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关于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致：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8年度股东大会于2019年5月17日召

开。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经公司聘请，委派律师出席现场会议，并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等

法律、法规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

称“《股东大会规则》” ）和《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

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大会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等事宜发表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审查了公司提供的有关本次大会各项议程及

相关文件，听取了公司董事会就有关事项所作的说明。

在审查有关文件的过程中，公司向本所律师保证并承诺，其向本所提供的文件和所作的说明是真实

的，有关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公司向本所律师保证并承诺，公司已将全部事实向本所披露，无任何隐瞒、遗漏、虚假或误导之处。

本法律意见书仅用于为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见证之目的。 本所律师同意公司将本法律意见书作

为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定文件，随其他文件一并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查并予以公告。

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第一百七十三条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

尽责精神，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公司董事会于2019年4月27日在指定披露媒体上刊登《关于召开

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载明了会议的时间、地点、会议审议的事项，说明

了股东有权出席，并可委托代理人出席和行使表决权及有权出席股东的股权登记日，出席会议股东的登

记办法、联系电话等。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2019年5月17日14:30如期在上海市闵行区莘庄工业区颛兴路2059号五

楼会议室召开，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和内容与公告内容一致。

本次股东大会提供网络投票方式，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9年5月17日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19年5月16日15:00至2019年5月17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经验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召集人的资格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合法有效。

二、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的资格

1、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

经验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7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280,012,

30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4.5467%。

2、 出席及列席现场会议的其他人员

经验证，出席及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其他人员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

任律师，该等人员的资格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验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出席及列席人员的资格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合法有效。

3、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根据公司提供的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有效表

决的股东共计1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78,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285％。 以上通过网络投票

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验证其身份。

4、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共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4,720,399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7510％。

三、本次股东大会未有股东提出新提案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了以下议案：

（一） 《关于〈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二） 《关于〈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三） 《关于〈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四） 《关于〈2018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五） 《关于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六） 《关于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七） 《关于2019年度公司及子公司与商业银行间签署授信合同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

办理相关事宜的议案》；

（八） 《关于2019年度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经验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以书面投票方式对前述议案进行了表决，并按《公司章程》规

定的程序进行监票，并于网络投票截止后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未对现

场投票的表决结果提出异议。

本次股东大会对前述议案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按照《公司章程》规定

的程序进行了计票、监票，并于网络投票截止后公布表决结果，同时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

独统计。

综合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的投票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结果如下：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获通过。

经验证，本次股东大会对所有议案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负责人： 经办律师：

——————————————————— ———————————————————

李 强 律师 张 旭 律师

———————————————————

傅 越 律师

二〇一九年五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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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金一文化” ）第四届董事会第

十四次会议于2019年5月17日上午10:30在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17号国海广场A座7层公

司会议室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19年5月16日以口头通知、电话通知、专人

送达、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其中参加通讯表决的董事9人。 董事长武

雁冰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公司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

法律、法规、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

参会的董事一致同意通过如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关于独立董事辞职及补选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交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及公司提名委员会资格审

查，公司董事会同意推选蒲忠杰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蒲忠杰先生的

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后生效。 其任职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证

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的《关于独立董事辞职及补选公司独立董事的

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

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

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二、 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日报、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刊登的《关于召开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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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辞职及补选公司独立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沈洪辉

先生因个人工作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相关职务， 辞职后，沈

洪辉先生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沈洪辉先生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独立公正、勤勉

尽责，为公司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公司董事会对沈洪辉先生在任期间

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见》、《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沈洪辉先生的辞呈需自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

事填补其空缺后生效。在此之前，沈洪辉先生将继续按照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

程等的规定，履行职责。

沈洪辉先生辞职后，公司独立董事占董事会全体成员的比例将低于三分之一，为了保

证公司董事会工作的正常运行，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深交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公司董事会提

名及公司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独立董

事辞职及补选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同意推选蒲忠杰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拟补选其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并担任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席。蒲忠杰先生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

无异议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蒲忠杰先生在公司担任独立董事、薪酬与考

核委员会主席的任期将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的《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18日

附：蒲忠杰先生简历

蒲忠杰：男，1963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拥有美国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

历任北京钢铁研究总院高级工程师，美国佛罗里达国际大学研究助理，美国WP医疗科技

公司技术副总经理。 现任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兼总经

理、北京天地和协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北京乐普医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上海

形状记忆合金材料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乐普（北京）医疗装备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北京思达

医用装置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乐普医学电子仪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华科创智健康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北京乐普成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乐普（深圳）国际发展

中心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乐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乐普（北京）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任国家心脏病植介入诊疗器械及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

任，中国生物材料学会副会长，北京医药行业协会副会长，中国药品监督管理研究会副会

长，全国卫生产业企业管理协会副会长，中关村昌平大健康联盟理事长，中国生物工程学会

理事。

蒲忠杰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不存在《公司法》、《公司

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上述相

关职务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证券代码：

002721

证券简称：金一文化 公告编号：

2019-062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性、合规性：公司于2019年5月17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

会议，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9�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 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6月3日下午14:3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6月3日9:

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6月2

日15:00至2019年6月3日15:00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

cn）向公司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

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现场投票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

种表决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19年5月27日

7.�出席对象：

（1） 截止2019年5月27日下午15：00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并办理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的公司全体股东，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并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2）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8.�会议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17号国海广场A座7层会议室

二、 会议审议事项

1、 审议《关于独立董事辞职及补选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次会议审议的主要内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 详见公司于

2019年5月18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以上内容的审议需要对中小投资者实行单独计票。

三、 提案编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议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独立董事辞职及补选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

四、 会议登记等事项

1.�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

代理人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自然人股东可以将身份证正反面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东账户卡复印在一张A4纸上】；

2.�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法定

代表人身份证明和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代

理人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授权委托书和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3.�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2019年5月31日下午

17时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4.�登记时间：2019年5月31日上午9：00－11：30，下午13：30－17：00；

5.�登记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17号国海广场A座7层金一文化证券部，信函请注

明“股东大会” 字样。

五、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

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六、 其他事项

联 系 人：孙玉萍

电话号码：010－68567301

传 真：010－68562001

电子邮箱：jyzq@1king1.com

出席会议的股东费用自理。

七、 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18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 网络投票的程序

1、 投票代码：362721。

2、 投票简称：金一投票。

3、 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

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

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

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 投票时间：2019年6月3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2、 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程序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6月2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

15：00，结束时间为2019年6月3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15：00。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

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

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

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

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2019年6月3日下午14:30

在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17号国海广场A座7层会议室召开的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公司、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本公司、本人）对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

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本公司、本人）承担。

提案编码 审议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1.00 《关于独立董事辞职及补选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注：请对每一表决事项根据股东本人的意见选择同意、反对或者弃权并在相应栏内划“√” ，三者必选一项，多选或未作选择的，则视为无

效委托。

本次授权的有效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名/盖章）：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签名或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

委托人股东账户：

被委托人签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603389

证券简称：亚振家居 公告编号：

2019-021

亚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5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曹埠镇亚振桥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56,010,93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1.250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高伟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

表决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4人，其中董事沈琴女士因公出差未能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张大春先生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副总经理钱海强先生、谢鸿鸣先生，代

财务总监陈鲜红女士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6,000,133 99.9931 10,800 0.0069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6,000,133 99.9931 10,800 0.0069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6,000,133 99.9931 10,800 0.0069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6,000,133 99.9931 10,800 0.0069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6,000,133 99.9931 10,800 0.0069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6,000,133 99.9931 10,800 0.0069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6,000,133 99.9931 10,800 0.0069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其子公司2019年度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及授权办理有关

贷款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6,000,133 99.9931 10,800 0.0069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未来三年（2019～2021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6,000,133 99.9931 10,800 0.0069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继续聘请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2019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6,000,133 99.9931 10,800 0.0069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公司2019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133 1.2165 10,800 98.7835 0 0.0000

7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133 1.2165 10,800 98.7835 0 0.0000

10

关于继续聘请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

殊普通合伙） 担任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133 1.2165 10,800 98.7835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根据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均获得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杨漪、纪旖旎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证券法》《公司法》和《股东大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规章等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

效，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亚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

000563

证券简称：陕国投

A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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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变更、增加或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5月17日（星期五）下午14:3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5月17日上

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网络投票的时

间为2019年5月16日下午15:00至2019年5月17日下午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西安市高新区科技路50号金桥国际广场C座公司

24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薛季民。

6.�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2人，代表股份2,252,931,304股，占公司总

股份的56.834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2,249,839,604股，占公司总股

份的56.756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人， 代表股份3,091,700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0.0780％。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0人，代表股份6,579,080股，占公司总股份

的0.166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3,487,38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088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人， 代表股份3,091,700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0.0780%。

3.�公司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

北京观韬（西安）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孙红、杨拓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总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

议通过了所有议案并形成决议。 表决情况如下：

1.《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2,252,398,704 99.9764% 532,600 0.0236% 0 0.0000%

2.《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2,252,393,704 99.9761% 532,600 0.0236% 5,000 0.0002%

3.《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2,252,393,704 99.9761% 532,600 0.0236% 5,000 0.0002%

4.《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2,252,393,704 99.9761% 532,600 0.0236% 5,000 0.0002%

5.《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2,252,393,704 99.9761% 532,600 0.0236% 5,000 0.0002%

6.《2019年度使用自有资金投资信托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2,252,393,704 99.9761% 532,600 0.0236% 5,000 0.0002%

7.�《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2,252,393,704 99.9761% 532,600 0.0236% 5,000 0.0002%

（二）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1

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

告

6,046,480 91.9046 532,600 8.0954 0 0

2

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

6,041,480 91.8286 532,600 8.0954 5,000 0.076

3

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

及摘要

6,041,480 91.8286 532,600 8.0954 5,000 0.076

4

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

报告

6,041,480 91.8286 532,600 8.0954 5,000 0.076

5

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

报告

6,041,480 91.8286 532,600 8.0954 5,000 0.076

6

2019年度使用自有资

金投资信托计划的议

案

6,041,480 91.8286 532,600 8.0954 5,000 0.076

7

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

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

通合伙）的议案

6,041,480 91.8286 532,600 8.0954 5,000 0.076

另外，会议报告了公司2018年度信托项目受益人利益实现情况及2018年

度内部董事、监事绩效考核情况，听取了2018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上述决议和报告事项的具体内容， 请查阅2019年4月26日刊登在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议案》（2019-17）。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观韬（西安）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孙红、杨拓。

3.�结论性意见：

北京观韬（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合法，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2018年度股

东大会决议；

2.�北京观韬（西安）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及其签章页。

特此公告。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17日


